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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为复婚签下的
不平等协议有效吗

一份“出轨协议”，看

似是保障，可带来的麻烦

也很多。除了刘希研，今

年 27岁的岳阳男子陈贺

也有类似遭遇。2010 年，

他与妻子结婚，2017 年

因对方“婚外情”离婚了。

然而，刚离婚不久，前妻

发现自己怀孕了，请求复

婚。复婚的条件就是——

自愿签订“出轨协议”，约

定“自愿将个人财产作为

婚后双方共有财产。双方

名下所有财产均归男方所

有；女方所欠债务由本人

负责偿还；女方只带走当

季衣服一套，其余所用物

品都归男方”。

如今，复婚的两人过

得并不如意，妻子再次起

诉离婚，并且认定，“出轨

协议”剥夺了自己的合法

权益，不符合法律规定，

要求法院判决两人名下财

产归各自所有。

一种说法

■律师说法
本期专家：袁小露

（湖南金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即便婚前协议是由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夫

妻双方签署，且意思表示

真实，也不能就此认定该

婚前协议有效。婚前协议

是否有效，还需考查该协

议是否剥夺了夫妻中任何

一方的合法权益。本案中，

妻子所称“如再离婚，其

双方名下所有财产均归男

方所有”。这部分协议内

容是通过损害妻子合法财

产权益的方式来维护婚姻

的稳定性，因此不应作为

确定双方具体民事权利义

务的有效约定。

丈夫承诺“财产归你，债务归我”，长沙一女子法院起诉被驳回——

净身出户表决心，出轨协议管用吗
律师

“出轨协议”不受法律保障
张艳（湖南燕宇律师事务所主任）

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

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关于

夫妻间的财产约定，如果有书面协议，也有

可能得到法院认可。不过，前提是要求双方

平等协商后签订，保证协议的内容是双方的

真实意愿。

“出轨协议”看似是当事人自愿签订的内

容，但建立在一方出轨犯错的前提下，从一

定程度上理解，有“被胁迫”的可能性，因

此不受法律保障。

从法律角度看，婚姻关系是人身关系和

财产关系的混合，财产协议中很容易出现和人

身属性有关的内容，但只约定财产归属及债务

承担问题，且必须权利和义务对等，明显不

公的协议无效。因此，除了“财产严重不平等”

的协议外，“约定一方不能提出离婚，若离婚

则所有财产归另一方所有”的这类协议，同

样不受法律保障。所以，但凡夫妻间签订的

协议有失公平，利益受损方随时有权请求法

院变更或者撤销。

婚姻专家
别让婚姻在协议里变了味
文馨（长沙文馨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国家二
级婚姻家庭咨询师）

企图用一份不平等的“财产协议”约束彼

此，这是对婚姻以及自己极度不自信的表现。

从婚姻情感角度看待，一旦感情出现了问题，

首先要从双方的内心着手找到根源。签订夫

妻协议，看似保护了一方利益，限制了对方行

为，但实际上将两人关系物质化，是恶化的

表现。因为金钱补偿情感的结果，只能使情

感进一步贬值。

夫妻间签订的不平等协议旨在通过外

力维系情感，本身就违背了情感的真谛与

价值所在。

社会学家
“出轨协议”不等于婚姻自救

张楚文（湖南省社会学研究协会秘书长）
随着思想观念的开放，因婚外恋导致离

婚的比例急剧攀升。不过，相对于让出轨一

方接受刑事处罚，更多人愿意通过“出轨协

议”这类行为挽救婚姻，一方面得到物质补偿，

另一方面带来心理安慰。

然而，在我看来，这都源于社会存在的

“希望不劳而获”的思想。为何有越来越多的

“出轨协议”出现？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

社会处于转型加速期，给婚姻家庭以及两性

关系带来了更多碰撞，很多人对婚姻和爱情有

危机感，认为经济压制才能解决信任危机；

第二，大家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却不够全面。

很多人习惯以签“合同”的方式来约定某些事

情，却因学习范畴不够，导致产生误解。

所以，呼吁广大夫妻正确看待婚姻关系，

别把“出轨协议”当成婚姻的“救命稻草”。

当利益面临严重受损时，切记要将“协议”合

法化，进一步细化协议内容，真正做到用法

律手段保障权益。

说起夫妻间不堪回首的往事，背叛出
轨的经历最让人刻骨铭心——有人因此分
道扬镳，有人选择“求原谅”，甚至，还
有一些人想用一份不平等的“财产协议”
来制约对方，通过诸如“出轨就净身出户”
等约定，从物质优势中获取精神平衡。

5 月 28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长
沙市长沙公证处了解到，2017 年，该处
共办理 29000 余件案件，58% 以上属于
婚姻家庭财产公证案，其中不乏带着“出
轨协议”前来公证的夫妻。然而，当一段
婚姻“彻底崩盘”时，当初双方签下的“不
平等协议”真能生效吗？今天，我们来关
注一个发生在长沙的离婚官司，或许女主
角的经历能给你答案……

“他自愿放弃所有财产，为什么不被法

院认可呢？”回想起过去两年的婚姻生活，

今年32 岁的长沙女子刘希研心力交瘁。此

前，怀疑丈夫出轨，考虑到女儿还小，她

曾试图原谅，并与丈夫签下一份“出轨协议”，

约定“商铺婚房归妻子，300万元贷款归丈

夫”。可如今，在丈夫多次出轨后，她带着

这份协议起诉离婚，却遭法院驳回。

5月22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长

沙市天心区鑫远尚玺小区，见到了这起离婚

案件的当事人刘希研。她告诉记者，原以为

一份“出轨协议”能挽回婚姻，弥补丈夫对

自己和孩子的伤害，殊不知，这更像一个男

人自圆其说的“谎言”。

2016 年 2 月，在江西南昌市创业的刘

希研不顾父母反对，辞掉工作，嫁给了有过

一次失败婚姻的陈铭。同年 5月，刘希研

怀孕了。本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谁知，自

怀孕起，丈夫就开始“不老实”，“他与前妻

一直都有联系，甚至让我认可他们之间的这

份‘亲情’”。

因为前妻，刘希研和陈铭频繁吵架。考

虑到肚子里的孩子，刘希研选择容忍。慢慢

地，陈铭便开始公开与前妻保持联系，甚至

偶尔还把对方带回父母家吃个饭、聊聊天。

“当时觉得他是精神出轨了，想追回前

妻。”刘希研说，怀孕期间本就缺乏安全感，

加之丈夫经常彻夜不归，她忍无可忍提出

了离婚。

没想到，陈铭却主动提出签订一份“出

轨协议”，约定“商铺婚房归妻子，300万元

贷款归自己”，“他告诉我，经济大权掌握在

我的手上，他就不会出轨，这样我也能放心”。

就这样，在陈铭父母的共同见证下，刘

希研和丈夫签下了“出轨协议”，陈铭也表

态不会再见前妻。

然而，协议签下还不满一年，刘希研又

发现了更恶劣的事情。2017 年 10月，刘希

研打算用丈夫手机登陆 QQ 时，意外发现他

手机里有个 QQ 账号非常陌生。“这个 QQ

号只有三十多名好友，全是女的，有些聊天

记录的言语非常暧昧。”刘希研说，她最终

确定 QQ 的主人就是陈铭，“这三十多名好

友都是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女朋友”！

面对聊天记录，陈铭无法解释。刘希

研再次向丈夫提出离婚，并要求他兑现“出

轨协议”里的承诺。陈铭倒是答应得爽快，

婚也离了，谁知，南昌市东湖区法院却以“协

议违背男方真实意愿”为由，对“出轨协议”

不予认可。

也就是说，刘希研人财两空。2018 年

初，刘希研回到长沙，找到湖南仁和律师

事务所求助，因不服南昌市东湖区法院判

决结果，她将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希望“得到公平公正的结果”。对此，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将进一步关注。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接触很多这样的案

例，然而，这类不平等的财产分割，不是一

方‘自愿同意’，就能被认可的。”长沙市长

沙公证处副主任王凌瑾介绍，以长沙公证

处为例，其 2017 年共办理公证 29000万余

案件，其中声明、遗嘱、委托等公证 9000

余件，办理继承公证 3000 余件，剩余的公

证案件基本与婚姻家庭财产相关，占58%

以上。

王凌瑾解释，夫妻财产约定协议通常

是指夫妻双方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

财产以及各自婚前财产的归属等事宜达成

的书面协议，夫妻只能对财产归属做约定，

且约定内容需要与夫妻双方的意愿达成一

致，不能有胁迫等可能违背意愿的情形。

所以，诸如夫妻间签订的不平等的“出

轨协议”、“不离婚协议”、“净身出户协议”

等，其约定明显有失公平，违背法律上的

公平原则。即便一方配偶的意思表示很难

界定为胁迫，但至少违背真实意愿，所以，

这类公证案件不能办理。

那么，哪些情形适合做夫妻财产约定

呢？王凌瑾介绍，目前主要有三类：第一种

是要求在房产证上增加名字，这类最常见；

第二种是再婚夫妻在涉及子女抚养问题时，

会明确财产归属；第三种是一方或双方有

巨额资产时，会约定股权部分，收益自享、

风险自担，其他财产则共同所有。

专家>>

回应>>

长沙公证处：夫妻间“不平等协议”不予公证

求助>>

丈夫签下“出轨协议”，法院“不予认可”

刘希研向记者展示
与陈铭签订的“忠
诚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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